
  

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规定

及公司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有关要求，我们作为

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对公司、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，秉持

实事求是的原则，经认真审阅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

相关事项及材料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

经审核，独立董事认为：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具

备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许可等资格，在担任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期

间，能够客观、公正地开展各项审计业务，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和履

职能力，较好地发挥了审计机构的作用。本次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

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会对公司的利益

及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。同意续聘大华所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，

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2021年担保预计额度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本次被担保的对象为公司或下属公司，是公司对自身及下属公司

的盈利能力、偿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，经过谨慎

研究后作出的决定，公司可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，不会对公司经

营及股东利益产生不利影响。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各公司经营管

理风险进行控制，并直接分享经营成果，同时公司审计部定期对上述

担保事项进行专项审计，使上述事项得到有效监控。其中福建欣辰、

成都智城少数权益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，担保公平、

对等。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

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、《对外担保制度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股东，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。因此，我们同意本议案审



  

议事项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独立董事:汤新华、苏小榕、林东云 

二○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

 


